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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热点问题 

关于国有控股或参股有限公司是否必须设立职工董事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涉及职工董事的有如下规定： 

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

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

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

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

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

生。”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设董

事会，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行

使职权。董事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会成员

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 

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

会，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

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

产生。”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会存在职工董事的公司

主要有四类，对其设立职工董事的要求总结如下： 

 公司类型 要求 

1 国有独资公司（“A类公司”） 必须设职工董事 

2 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B类公司”） 

必须设职工董事 

3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C类公司”） 可以设职工董事 

4 股份有限公司（“D类公司”） 可以设职工董事 

 

在上述四类公司中，A类公司和D类公司的范

围是非常清楚的，但人们对B类公司范围存在不同

的理解，由此也会影响到对C类公司范围的理解。 

有人认为，B类公司是指公司有两个以上的股

东且所有股东均为国有企业或其他国有投资主体

的公司；也有人认为，B类公司是指公司有多个股

东但其中包括两个以上国有企业或其他国有投资

主体股东的公司，即B类公司包括国有控股公司或

参股公司。 

对于如何理解B类公司的范围，我们发现，公

司法及与公司法有关的司法解释均未对此问题进

行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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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对于B类公司是

否包括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的问题，以及国有控股

或参股公司是否必须设立职工董事的问题，在国务

院或国资委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也缺乏相应规定，

但在部分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有着不同的规

定。例如湖南和浙江两地规定国有控股公司必须设

立职工董事，而北京、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无此规

定。此外，从北京地区法院的一些司法判决来看，

法院倾向于认定B类公司不包括国有控股或参股公

司。具体分析如下： 

1、 国务院、国资委规范性文件规定 

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

发<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试点企业职工董事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国资发群工[2006]21号）以及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国有独资

公司董事会建设的指导意见(试行)》（国资发改革

[2004]229号），仅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必须

有职工代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4月24日发布并生效

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

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36号），国有

独资、全资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中须有职工董事

和职工监事。 

根据国务院2018年7月14日发布并生效的《国

务院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

实施意见》（国发〔2018〕23号），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公司的董事会原则上不少于9人，由执行董事、

外部董事、职工董事组成。而根据该意见，国有资

本投资运营的公司的范围为“在国家授权范围内履

行国有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 

上述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均仅对国有独资、全资

公司应设立职工董事作出了规定，但均未涉及B类

公司是否包括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及其是否必须

设立职工董事的问题。 

2、 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在法规检索中，我们发现，地方性法规涉及职

工董事制度规定的较少，目前似乎仅检索到一部现

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即《内蒙古自治区公司职工

董事职工监事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1号)）。该条例第五条

规定：“国有独资公司、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

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

该条规定和现行《公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一致，

并未解决B类公司是否包括国有控股和参股的有限

公司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有不少地方的政府规范性

文件对职工董事制度进行了规定，且部分地方政府

的规范性文件对国有控股公司设立职工董事进行

了规定。下表是对部分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涉及国

有独资、控股、参股公司是否有必须设立职工董事

要求的总结。 

地区 国有独资 国有控股 国有参股 

北京1 必须 [未规定] [未规定] 

河北2 必须 [未规定] [未规定] 

内蒙古3 必须 [未规定] [未规定] 

广西4 必须 [未规定] [未规定] 

安徽5 必须 [未规定] [未规定] 

福建6 必须 [未规定] [未规定] 

湖南7 必须 必须 [未规定] 

浙江8 必须 必须 [未规定] 

 

从上述比较可以发现，在湖南和浙江两地，国

有控股公司被要求必须设立职工董事，这意味着在

这两地B类公司至少包括了国有控股公司。但在北

                                                        
1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国有独资

公司职工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京国资发〔2009〕18 号） 
2河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北省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独资公司职工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资

〔2013〕4 号） 
3内蒙古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

政府国资委出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外部董事管理办法(试行)》、《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政府国资委出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职工董事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2009.11.15） 
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的实施意见（桂政办发〔2018〕119 号） 
5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实

施意见（皖政办〔2017〕89 号） 
6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实

施意见（闽政办〔2017〕151 号） 
7湖南国资委、湖南总工会关于印发《湖南省属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公

司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湘国资〔2012〕97 号） 
8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省属

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绝对控股公司董事会职工董事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浙委办[2007]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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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河北、内蒙古、广西、安徽以及福建等地，国

有控股公司并未被明确要求设立职工董事。 

3、 司法判例 

通过案例检索，我们发现了北京地区法院判决

的两个案例中，法院认为公司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中

的B类公司不包括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仅仅包括

所有股东都是国有股东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 

案例1：曾劲松与中国技术创新有限公司等公

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上诉案（(2014)三中民终字第

06009号）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民事判

决书》中认可一审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如下认

定：“公司法第四十四条本意应当是指仅由国有投

资主体设立的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职工代

表。而中创公司除了国有投资主体外，还有非国有

的股份公司及自然人股东，不属于该条规定的范

畴。”  

案例2：张春生与北京华信源科贸有限公司公

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上诉案（(2017)京01民终7398

号） 

该案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二

审判决书中支持了一审法院的观点：“公司法的上

述规定[即公司法第44条第二款]明确是在两个以上

的国有企业或者两个以上的其他国有投资主体投

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一

审法院认定华信源公司除中晨公司、万商公司两个

国有性质的股东外，还有张春生、李志泰两位自然

人股东，不属于公司法上述规定范畴，并无不当。”

二审判决后，当事人张春生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裁

定书（(2018)京民申1347号）中驳回了张春生的再

审申请，确认了该案一审和二审法院关于公司法第

四十四条第二款的适用问题。 

4、 结论和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公司法第四十四条

规定的应当设立职工董事的公司是否包括国有控

股或参股公司的问题，公司法及其有关的司法解释

均未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说明。在国务院或国资委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中也缺乏相应规定，但在部分地

方政府（例如湖南和浙江）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国

有控股公司必须设立职工董事。此外，从北京地区

法院的一些司法判决来看，法院倾向于认为应当设

立职工董事的有限公司不包括国有控股或参股公

司。 

我们也倾向于上述案例中法院的观点，即公司

法下应当设立职工董事的有限公司不包括具有两

个以上国有股东的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但鉴于地

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可能会有要求国有控股公司

必须设立职工董事的规定，为了减少相关公司股东

之间就职工董事设立问题产生潜在纠纷，建议具有

两个以上国有股东的国有控股公司或参股公司在

决定是否设立职工董事时，了解公司注册地是否有

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此有

特别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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